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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引进创新创业团队申报材料形式审查 

不合格事项及相关情况说明 

 

现将 2016 年广东省引进创新创业团队形式审查要求公布如下，

请各申报团队、用人单位、归口管理部门严格按照形式审查要求进行

审查，从严把关。凡涉及“形式审查不合格事项”中任一项，即视为

形式审查不合格，取消评审资格；符合申报基本要求但申报书与申报

附件佐证材料不一致的，在评审中予以扣分，情节严重者视为科研诚

信问题取消评审资格。 

特别注意：团队带头人因任一项形式审查不合格，该团队形式审

查不合格。团队核心成员中，有任一成员因任一项形式审查不合格，

须删除该成员，删除后仍满足基本申报条件的团队通过形式审查，删

除后不满足基本申报条件的团队形式审查不合格，不得临时增补或替

换成员。形式审查不合格事项中相应佐证材料未提交或所提交材料模

糊不清无法判断其真实性的，视为形式审查不合格。 

一、形式审查不合格事项（下列事项中任一项未达标即

形式审查不合格） 

（一）团队组成方面 

1.  团队成员（指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）应不少于 5人。 

2.  团队成员中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或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

数应占 50%以上。青年英才团队成员均为境外引进、博士研究生学历。 

备注：以团队成员提交的学历证书及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证书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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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境外引进以提供境外用人单位工作满 1 年以上聘用证明/劳动合

同/纳税证明任一项为证；或永久居留证/外籍身份证任一项为证；应

届毕业生以境外学历证明为准。 

3.  团队带头人需全职在粤工作；第一、二核心成员需全职在粤

工作。 

（二）团队成员方面 

4.  团队成员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（1951 年 7 月 1 日之后出生）。

全职来粤工作的国家“千人计划”顶尖人才项目入选者、中国科学院、

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诺贝尔奖等国际大奖获得者、发达国家院士等顶

尖人才年龄不超过 70 周岁（1946 年 7 月 1 日之后出生）。海外青年

英才团队成员年龄均不超过 40周岁（1976 年 7 月 1 日之后出生）。 

        备注：以身份证、护照、军官证等有效证件显示的出生年月为准。

诺贝尔奖、院士等顶尖人才还需同时提交诺贝尔奖证书或国家院士证

书等证明材料。 

5.  团队成员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的，应签订意向性协议，协

议内容应包含以下要素：①承诺入选后在签订财政资助合同前与用人

单位签订正式合同（全职人员承诺将人事关系调入广东）；②劳动期

限覆盖团队项目 5 年实施期；③在粤工作模式(全职或兼职)；④团队

成员（拟）聘用职务/职称/工资待遇/工作任务。 

备注：应提交有双方签字盖章的意向性协议作为佐证材料。 

6.  团队成员已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的，首次签订合同时间应在

2014 年 1 月 1 日之后，合同内容应包含以下要素：①劳动期限覆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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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队项目 5年实施期；②在粤工作模式(全职或兼职)；③团队成员（拟）

聘用职务/职称/工资待遇/工作任务。原劳动合同中如上述内容有缺

失或未完全覆盖者需提供补充协议。 

备注：应提交有双方签字盖章的劳动合同作为佐证材料。 

（三）用人单位方面 

7.  用人单位应在我省依法注册（截止申报之日前注册）、具有独

立法人资格。 

备注：企业以营业执照为准，高校或科研机构以组织机构证书为

准。 

（四）其他 

8.依托重点学科、重大项目、重大科研平台的“应用基础研究”

团队应提交项目申报具体依托证明材料。 

备注：如重点学科批文、重大项目合同书、重大平台批文等。 

9.  创新药物领域申报临床前研究项目须基本完成中试生产工艺

研究，并建立质量标准，基本完成初步药效学和安全性评价，作用机

理比较明确，并在 2年内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交药物临床

试验申请；临床研究项目申报团队研究品种须已申请（以获得申请受

理号为准）或已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临床试验批件。 

10.  同一单位不同分支机构之间或存在隶属关系的用人单位之

间的人才流动，引进后在用人单位省（境）外研究机构或产业化公司

工作的，以及省内单位派驻省（境）外机构学习工作的人员不在此次

申报范围之列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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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同一单位不同分支机构以是否具有独立法人而定；存在隶

属关系以是否存在股权关系或合作共建关系而定。 

11.申报单位为企业的，申报附件应提交近三年（2013、2014、

2015）财务审计报告。 

备注：成立未满三年的提供近年审计报告；2016 年成立的，提

供截止至今年 7月的财务报表。 

12.其他不符合《申报公告》规定的。 

二、形式审查基本合格但影响评审结果事项 

申报书中填写的与成员或团队能力水平相关的内容，如所获荣

誉、主持项目、发明专利申请、发明专利授权、科研获奖、论著发表、

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研发、参与标准制定、吸引风险投资（到位）等

情况，均应提交相应附件予以佐证，否则将在评审中予以扣分，情节

严重者视为科研诚信问题取消评审资格。 

备注：吸引风险投资仅认可资金已到位证明或正式投资合同，不

接受意向协议。 


